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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古代汉语教程》
（第三版）的配套用书。主要内容有“文选理解示例”（教师在实际教学
中串讲课文的实录）、“《古代汉语教程》练习参考答案”（对于教材所附
练习的详细解答）、“补充练习与参考答案”（含有多种类型的习题及其
解答）、“模拟试卷与参考答案”（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课程的试
卷样本及其答案）。全书内容设计科学合理，针对性强，可以作为高等
学校“古代汉语”课程，以及古代汉语自学者的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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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谈谈“古代汉语”的学习

一、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来，古代汉语的教学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古汉语课
程已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现在全国大批高等院校有中文系，理工科也纷纷
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业余大学、函授大学、电视大学也有古代汉语课，全国还有
以百万计的自学青年也在学习这门课程，看来全国学习古汉语课程的总有几百
万人吧。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过程中的新气象。其次，古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大发展还表现在各种有关的
图书资料的大量出版发行。近几年来，大量经典文献、学术著作、知识读物涌向
读者，其中古汉语方面的书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康熙字典》、《十三经注疏》、
《说文解字》、《经籍纂诂》、《广雅疏证》、《尔雅义疏》、《广韵》、《辞源》、《辞通》等，
都解决了教学工作中的燃眉之急。各种书报杂志上，有关的论文也令人目不暇
接。最后，古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大发展还表现在各种专门会议的召开，各重点大
学中进修教师的增加，“全国语言学会议”、“文字学会议”、“训诂学会议”、“音韵
学会议”，以及各省市的语言学会议，都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开展。
大批新开设的院校或课程，需要大批专业教师，古代汉语方面尤为显著。这一切
都使人感到，当前古代汉语教学工作有一种热气腾腾的景象。
当然，在前进过程中不免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想就平时所见谈一点粗浅

看法，以期引起古汉语教学工作者的注意，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１）语法学的作用和局限
在语言学的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语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

不同的语言，其本质就在于语法的不同。现代汉语虽然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
但是两者的语法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因之古汉语里的一些现象，必须经过语法学
的解释才能理解。例如“豕人立而啼”，必须知道这里的“人”是名词用作状语，才
能正确了解句意。这就是语法学的作用。



但是语法学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并不是任何现象都能用语法学来解释，语法
学的运用范围是有限制的。古代汉语除语法外，还包括文字、语音、词汇等，有些
问题需要用文字学、音韵学才能解决，还有些问题则需要用修辞学、诗律学等等
才能解决。在诗歌教学中就有这种情况。杜甫诗《秋兴》（其八）的“香稻啄余鹦
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应当属于修辞学上的“倒装”手法，不能用语法学来说
明。如果要说是语法，也只能说是“诗的语法”，是一种特殊语言的语法。又如杜
甫诗《月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里因为照顾到音节和押韵的需要，把
谓语“湿”、“寒”分别置于宾语“云鬟”和“玉臂”之后，但我们决不能说这是古汉语
语法上的“宾语前置”。古汉语语法上的“宾语前置”规律，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
就是说它只适用于先秦两汉以及摹仿先秦两汉的书面语，并且在这种书面语中
它是普遍适用的。杜甫诗的这两个例子，应当归到修辞学的范畴去，语法学不宜
越俎代庖。
有的同志认为王勃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儿

女”是名词用作状语，即“像儿女一样”。这是忽视了诗歌的特点。由于音律的关
系，诗歌经常把一句话分作两句，又由于浓缩、简练的关系，诗歌经常把两句话并
作一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实际上是一句话，直译就是“不要做有情人
在分手时哭湿袖巾这样的事”。这里“为”是动词谓语，“无为”一直管到句末，“儿
女”、“在歧路”、“共沾巾”连成一个主谓结构，做“无为”的宾语，“儿女”是主谓结
构中的主语。如果把“儿女”看成名词作状语，则“无为”就没有着落。
又有同志认为无名氏词《玉楼春》“江上青山空晚色”的“空”是形容词活用为

动词，贺铸词《捣练子》“寄到玉关应万里”的“应”是副词活用为动词。其实不必
如此勉强。杜甫诗《咏怀古迹》（其二）：“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其
中“空”和“岂”相对，并为副词。因此上引的“空”字“应”字也都是副词。这几句
诗都可以看作是省略了动词谓语。语法应该从散文中抽象出来，不宜从诗歌中
抽象出来，就是因为诗歌是一种艺术，其语言比较特殊。如果根据诗歌这种特殊
形式，说任何词都可以活用为这活用为那，那么还不是“词无定类”吗？

（２）教学内容的稳定和更新
教学不同于科研，科研的内容要不断有所创新，教学的内容则需要相对地稳

定，它的变革总要迟于科研。但是一当科研成果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这一成果
就应当迅速地为教学内容所采纳。这种情况在理工科表现比较突出，文科相对
要慢一些。但是在古代汉语的教学中，目前的情况是教学的内容远远落后于科
研，知识更新的问题已经相当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例如《诗经·周南·苡》：“采采芣苡，薄言采之。”有人根据毛传：“采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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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辞也。”释“采采”为“采了又采”。其实清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早就指出，
“采采”、“萋萋”、“苍苍”皆谓盛也，毛传在《诗经·曹风·蜉蝣》“采采衣服”中，正
释“采采”为“众多也”。《文选》祢衡《鹦鹉赋》“采采丽容”，李善注曰：“薛君曰：采
采，盛皃也。”也证明马说可信。以后闻一多、丁声树也有论述，为什么至今不采
用呢？

又有的书上说“岳”字是从丘在山上的会意字。但《说文解字》“嶽”字下有
“ ”字，许慎说是“古文象高形”，段玉裁指出这个字“今字作岳，古文之变”。所

以“岳”恰恰是象形字。避免从楷书来研究汉字的形体结构，这是文字学上的一
条基本原则，违背这条原则就容易出错。
又如《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王力《古代汉语》早就指出“毙”

是“倒下去”之义，否则《左传·定公八年》“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击之，与一人
俱毙，偃，且射子”句就无法理解。但有的教材就是视而不见，仍注为“死”、“灭
亡”等等。
又有教师说：“曹大家”就是“曹大姑”，所以“家”古音读如“姑”（ɡū）。这实

际上就是清儒顾炎武等人的“古无麻韵”的观点，就是认为上古没有ａ音。但是
自从１９２３年汪荣宝发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以后，“古无麻韵”的观点早就被打
破了。现代音韵学大量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上古时代鱼部字“家、姑”等等的主元
音应为ａ，“家、姑”应读如［犽犪］。还有的同志说，上古声母３３个，中古３６个，上
古韵母３０个，中古９２个，上古语音比中古反而更简单些。这种见解还是停留在
清儒的水平上。现代音韵学家们都知道，上古不仅有单辅音声母，而且还有大量
复辅音声母，而上古的３０个韵部，许多韵部还有开合口的区别，一二三四等的区
别，这能说上古语音比中古简单吗？
语言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在不断地发展的，新的东西层出不穷。学术界公

认的科学研究成果应当及时反映到教学中来，教师头脑中和教材中过时的、落后
的知识应当及时淘汰。从语法来说，现代汉语课程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语法教学
体系，古代汉语则从未有过，这不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和提高。我们认为，建立
古代汉语语法教学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教育部可以集中一批专家或者委托某
地，搞一个古代汉语语法教学体系草案，征求各地意见，以后逐步修订完善。否
则，五年十年以后仍将是“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局面。

（３）注释和练习的效果
古代汉语课是基础课、工具课，目的在于增进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继承祖

国的文化遗产，提高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必须注意使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规律，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独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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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能力，不要满足于表面理解。课文的注释、练习都应为此服务。
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把《殽之战》“劳师以袭远”解释成“劳苦地调动军队袭

击远方国家”，把《湘夫人》“荪壁兮紫坛”的“坛”解释成“花坛”，这些当然首先要
避免。另一些注释，从教学效果来看似亦应改进。如《诗经·卫风·氓》：“士也
罔极，二三其德”，有的教材注后句为“三心二意，反复无常”，意思当然是对的，但
为学生掌握语法规律计，还须注明“二三”是数词用作动词。又如《战国策·燕
策》：“冯几据杖，眄视指使”，有的教材注后句为“用眼的活动来指使人”，这样，句
中活用为状语的名词“眄”、“指”都没能注释明白，自学青年往往对此束手无策。
由此可见，注释的恰当与否，应以学生能否理解和掌握为标准，应该看实际

效果。这需要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庄公寤生，惊姜
氏。”后句一般注为：“使姜氏吃惊。”经查阅学生的译文，几乎所有学生都翻译为：
“庄公出身时脚先出来（难产），使姜氏很吃惊。”这在语义上甚不贴切。我们觉
得，把后句注释为“使姜氏受惊”，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古汉语课的练习作业也应努力为这门课的目的服务。关于文选的思想内

容、写作方法的习题可以布置，但不宜过多。这类习题也要编得科学一些。例如
有这样的习题：“《采薇》这首诗末章写归途中的感触，前五章是倒叙，是对过去军
中生活的回忆。这样结构有什么好处？”但是《诗经·小雅·采薇》这首诗似乎不
能算作倒叙，完全可以看作顺叙，那么这个练习也就毫无意义了。又《国语·召
公谏厉王弭谤》一课有这样的习题：“召公是从哪几个方面向厉王进谏的？这样
论说，为什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这一篇课文的结尾是“王弗听”，恰恰证明
召公的话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称得上有说服力的，主要是这个故事
本身，故事的结尾———“三年乃流王于彘”。
古代汉语课的练习主要应该是文字、词汇、语法、音韵知识的练习。一些教

材这方面的练习不是没有，就是极少，这样很不利于学生掌握。有的教师喜欢布
置翻译课文的练习，但是因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无论词
汇、语法都各具特点，所以翻译课文往往看不出学生理解与否，同时教师批改作
业的负担也很沉重。例如柳宗元《钴潭西小丘记》“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许多
学生译成“农夫渔夫经过这里轻视它”，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学生是否掌握了
“陋”字的意动用法却看不出来。过去吕叔湘先生的《文言虚字》一书，篇幅很小，
但是练习却编得很出色，能收到较好的效果。现在数理化各科都有一整套系统
的科学的练习题，现代汉语课也有比较系统的练习题，古代汉语课却至今没有系
统的、科学的、有成效的练习题。最近有同志已经编了一本习题集，有了一个开
端。我们希望能出现理想的古代汉语习题集。
最后还有教师讲授与学生实践的比例问题。现在古汉语课一般往往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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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讲到底，一言堂，忽视了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以致中文系的学生不会用《说
文》，也没有翻过《十三经注疏》，更不知《广韵》为何书，学生的见闻仅限于课本，

成绩虽好，阅读古书的能力却不强。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实践
第一”的观点。遵照这种正确的观点，在教学中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是会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的。

（本文原载《文汇报》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０日，有删节。作者：张世禄、杨剑桥）

二、建立语法系统，辅以其他设施

关于建立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问题，我和先师张世禄早在１９８４年就曾经
提出过①，当时也有其他一些先生先后提出过，可惜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和有关
方面的重视。现在古汉语语法体系的混乱，不仅表现在各个高校各不相同，而且
表现在大学和中学各自为政，不同的教材互相矛盾，甚至高考考卷的命题、评卷
也取舍不同，使广大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因此这一次《中国语文》倡议发起讨
论，其意义无疑是十分重大的。我衷心希望这次讨论能够获得成功，并希望有关
方面最后能出面组织各地专家，切实制定出这一语法系统，让各地各校遵照
执行。

在我们具体构筑古汉语语法大厦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怎样划分古
汉语的词类。马建忠是从词汇意义的角度划分词类的，例如他以有解和无解来
划分实词和虚词，又说：“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②以
此来进行实词内部的再分类。同时马建忠又往往以词的结构意义来确定词类，

他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③这就是
说，当一个词进入不同的句子以后，会获得不同的句法意义，根据不同的句法意
义，可以把这个词分别归入不同的词类。显然，马氏的这种处理方法是错误的，

自相矛盾的，但是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直到今天，这种处理方法仍为大中学
校许多教师所采用。现在我们制定古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划分主要的词类方
面，应该坚决采用语法功能的标准，例如根据能否单独充当句子成分，来划分实
词和虚词，又根据能否受数量词修饰、能否受程度副词修饰、能否带宾语等不同
的语法功能，在实词当中划分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还可以根据能否自由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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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文汇报》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０日。

见《马氏文通》卷一。

同上。



当状语，在名词当中划分出方位时间名词和普通名词。有时，有的词类之间似乎
很难划界，例如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之间、形容词和情态副词之间，但是时间名
词（“今、始、冬”等）可以做全句的修饰语，时间副词（“既、将、方、暂”等）则否，形
容词可单独充当谓语，情态副词（“常、忽、会、骤”等）则否，它们之间语法功能的
差别仍然可以找到。当然，我们现在似乎还只能在划分“主要的”词类方面采用
语法功能标准，因为目前在划分某些词的小类时，还无法完全抛开意义的标准，
例如把副词分为范围副词、时间副词、情态副词等小类时，基本上是依照意义来
划分的（副词的这些小类，它们的语法功能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合并成一个小类
也未尝不可，但是因为范围太大，从意义的角度再分成几个小类，在教学上更加
方便）。
在词类方面，另一个问题是：究竟有没有助词？在现代汉语中，早年的做法

是把助词分为结构助词（的、得、地）、时态助词（着、了、过）和语气助词，后来人们
把语气助词从助词中分离出来，改称语气词。这样，当人们回过头来处理古汉语
时，便发现古汉语中由于没有时态助词，就只剩下结构助词“之”、“者”和“所”，而
“之”与现汉语的“的”又不完全相当（如“我的”成话，“吾之”不成话），因而把“之”
归为介词或连词，“者”和“所”又有浓烈的指代意味，因而把它们归为特殊的指示
代词，于是古汉语的助词便被彻底消灭了。不过，我认为有一种“之”无论如何也
得承认是助词，那就是“顷之”、“居久之”、“填然鼓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迩
之事父，远之事君”、“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国亡身危”的“之”。对于这个“之”，有
的先生发明了一个说法，叫做“虚指”，把它归入指示代词。其实这是在助词取消
以后，这些“之”无处可去而想出的一个遁词，远不如把它作为凑足音节的助词更
加合适。与此相同的还有“者”，如“今者”、“昔者”等。至于“特殊的指示代词”
“者”和“所”，由于它们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在划分词类时一开始就会被确认
为虚词，自然也是归助词为好。
构筑古汉语语法大厦其次的问题是古汉语的句子类型。这一方面传统的做

法，有从语气划分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也有从结构方式划分
的（主谓句、非主谓句等），还有从语用角度划分的（判断句、叙述句、被动句等）。
我的看法，从教学要求考虑，这三种句子类型都应该保留，只是前面两种应该置
于语法范畴之中，第三种可以另行安排。同时，根据先师张世禄的思想，句子在
未有语调之时只能是结构（或称短语），任何结构只要具备语调就成为句子，这
样，我们或许可以把用语气划分的结果归结为“句子类型”，而把用结构方式划分
的结果归结为“结构类型”。这里所谓的“结构”仅指实词与实词的结合，至于介
宾短语等，应另行处理。同时，跟现代汉语教学语法一样，这种结构的句法分析，
应该坚决采用早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层次分析法，而不应该倒退回去使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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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析法，也不应该采用某些尚未得到充分论证，而且无法分析到底的方法。

在句子类型（指结构类型）的具体处理上，有一种意见是取消宾语，并入补
语。这种处理与张世禄先生的《古代汉语》（１９７８）有相似之处。张书已经把一些
宾语并入补语，比如他书中有一种“动宾·补”结构，其补语的范围很大，包括双
宾语句（如“褒禅山亦谓之华山”的“华山”）、兼语句（如“立诸将为侯王”的“为侯
王”）、补语句（如“西取由余于戎”的“于戎”）和不用介词的补语句（如“胥后令邯
郸”的“邯郸”）。但是我觉得，补语的范围过大，所包含的句型过多，在实际教学
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将感到十分困难。因此，不但宾语仍不宜取消，就是
张先生的“动宾·补”也必须分流出一部分句型来才行。此外，目前还有一些人
认为古汉语中有定语后置、状语后置等现象，我的意见是否定的，但何去何从，应
该在教学语法中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第三个问题是词类活用。关于词类活用，现在许多人是拿现代汉语作为参
照系数，凡是古汉语中的语词有不同于现代汉语的句法现象，一概视为词类活
用，于是词类活用就大大膨胀起来。其实这是不科学的，这正如用印欧语的眼光
来看汉语认为汉语没有词类、没有语法一样。词类活用的判断应该建立在正确
确认古语词词性的基础上，而这种正确确认又必须以古语词的实际运用为依据。

这样，有一些词就应该承认它们本来就是动词，或本来就有动词用法（如“雨我公
田”的“雨”、“晋军函陵，秦军汜南”的“军”①），另一些词则应该承认它们后来产
生了动词用法（如“季梁止之”的“止”②）。同时，词类活用的范围应该严格限定，

即它只指超越本词类（或本小类）的功能，临时充当其他词类（或小类）才能充当
的句子成分的现象。这样，处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和形容词（如“人无远
虑，必有近忧”的“虑”和“忧”、“富贵不能淫”的“富贵”）就应视作动词和形容词本
来的功能，而不再视作活用为名词；处在状语位置上的方位名词和动词（如“西取
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的“西”和“东”、“遍国中无与立谈者”的“立”）就应视
作方位名词和动词本来的功能，而不再视作活用为状语；处在谓语位置上的副词
（如“甚矣，汝之不惠”的“甚”、“固也，吾欲言之久矣”的“固”）就应视作副词本来
的功能，而不再视作活用为形容词。此外，传统认为名词活用为动词的“王、衣、

妻、冠、膏、女、雨、饭、枕”等等，由于传统的读音本来就跟未活用之前有别，所以
应该视作同字异词现象，即古人利用声调的转变而孳乳、分化新词的一种现象，

而不再视作活用。经过这样处理以后，古汉语的词类活用不但更加符合科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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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蔡镜浩《关于名词活用作动词》（载《语言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刘钧杰《关于上古“军”字的
“活用”问题》（载《语言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参拙文《古汉语词类活用研究综述》，载《语文导报》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且其类型和用作活用的字词也将大大减少，从而更加便于教学。
关于词类活用，也有学者建议彻底取消。从理论上说，在古汉语中只要嵌入

一定的句法框架，任何实词都可以实现活用，那末所谓活用，其实就是古汉语的
词的本用，因此这种建议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认为：（１）古汉语的词类活用确实
只是少数字词的临时性现象，不是满目皆是的普遍现象；（２）发生活用的字词的
意义确实有所改变，取消词类活用说，对此就无法解释；（３）如果认为活用是古汉
语的词的“本用”，那末我们在划分词类和分析句子成分时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
例如如果认为带宾语是古汉语名词固有的语法功能之一，那末名词和动词的界
限就会不清楚，如果认为带宾语也是古汉语形容词固有的语法功能之一，那末形
容词和动词的界限也会闹不清楚，这样最终只能走向汉语没有词类的死胡同；
（４）改革只能逐步进行，不能一蹴而就，建立一套新的体系，最好与旧的体系有一
定的连续性，这样更易于为大家所接受。因此，我以为目前词类活用说还是应当
保留。至于现在一些学者在使动用法、意动用法之外，又提出为动用法、因动用
法、处动用法等等，这些用法的弃取，尚可讨论。
我在１９８４年的文章中曾经说过，语法虽然重要，但不是万能的，不能指望古

汉语中的所有问题都由语法来解决。因此我以为，我们在构筑古汉语教学语法
系统大厦的同时，还必须辅以跟语法联系比较密切的其他设施，例如词汇、省略、
隐含、校勘、修辞等，以免人们对教学语法系统产生误解或期望值过高。
首先，在古汉语中，词缀尤其是后缀（或称“词尾”）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

如“沛然下雨”的“然”、“乘马班如”的“如”、“莞尔而笑”的“尔”等等，这些词汇
学上的内容也应该在编写教学语法系统时作一交代。有些前缀（或称“词
头”），如“有夏”的“有”、“燕燕于飞”的“于”、“北风其凉”的“其”等等，目前还
没有坚强的论证，有些学者是不承认的。但是，把它们处理为前缀要比处理为
助词好，尤其在分析句法结构时更显得方便。例如“我不可不监于有夏”，“有
夏”作为一个词做介词“于”的宾语。至于“辈、等、侪、曹、属”等，因为古汉语
有“此辈”、“此属”等的说法，所以一般的处理本来就不作为后缀，这不能作为
古汉语没有后缀的证据。
其次，我在实际教学中发现，根据我们在《古代汉语教程》中所归纳的结构类

型，古汉语中几乎所有的句子和短语都可以进行句法分析，并且分析到底，而不
必乞灵于“意合”等等。但是有少数句子析句有困难，其原因主要有：（１）省略。
例如《国语·越语下》“吾百姓之不图，唯舟与车（之图）”，一旦补出括号中的省略
部分，析句就能进行到底。（２）讹误。例如《战国策·燕策》“及至（先王）弃群臣
之日，馀令诏后嗣之遗义，执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皆
可以教于后世”这一长句无法进行析句，对照《史记·乐毅列传》“及至（先王）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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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之日，馀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
世”，那末上面这一长句的字句有误，应该是明显的。（３）修辞现象。如“大夫不
得造车马”，这是古人连类而及的遣词造句方法，不能斥为动宾搭配不当。（４）语
体问题。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诗的语言自有其特殊性，本来就不
能用通常的语法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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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文选理解示例

一、鄭伯克段于鄢（《左傳》）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
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
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串讲】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后来称为“武姜”，武姜
生下了郑庄公和共叔段。（“郑武公”的“武”是谥号。所谓谥号，是古代帝王、大
臣等死去以后，由朝廷礼官等根据死者的生平事迹和品德修养，所给予的寓有评
价意义的称号。郑武公一生武功显赫，所以谥为“武”。“武姜”的“武”当从“郑武
公”一名而来，其生前不称为“武姜”；“武姜”的“姜”是其娘家的姓。“庄公”的
“庄”也是谥号。“共叔段”的“共”读ɡō狀ɡ，因为段后来逃到共国，故称；“叔”是排
行，“段”是名。庄公比共叔段大三岁。“初”，时间名词，作全句的状语。“于”是
介词，介词短语“于申”做动词“娶”的补语。“及”，并列连词。）庄公出生的时候是
倒着出生，脚先出来，使姜氏受到了惊吓，所以给他起名叫“寤生”，于是厌恶他。
（“寤生”历史上有三种解释：一、东汉应劭《风俗通》云：“凡小儿堕地能开目视者，

谓之寤生。”此说不合常理，况且即使小儿能开目看东西，也不致使人受惊。二、

晋代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云：“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此说更为不通，

产妇不可能毫无痛觉，在熟睡中分娩。三、明代焦竑《笔乘》云：“庄公盖逆生，所
以惊姜氏。”此说最为可信。因为分娩时胎儿脚先出来就是难产，不仅胎儿十分
危险，产妇本人也有可能丧命。《史记·郑世家》说庄公“生之难”，可与此互相印
证。）姜氏偏爱共叔段，想要立他为太子，多次向郑武公请求，郑武公没有答应这
件事。等到郑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这个地方。（“即位”的“即”，本义
是靠近、走向的意思，甲骨文是一个人跪坐着趋向食盒的象形。成语“若即若离”



的“即”意义同此。“立之”的“之”是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及”，介词，意
思是“等到……的时候”。“为之”的“为”是介词，“之”是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
“他”，这里做“为”的介词宾语。）庄公说：“制是一个险要的城市，东虢国的国君就
死在这儿。别的城市，我听凭您的吩咐。”（“制”的地势十分险峻，当年郑武公花
了很大气力才把它打下来，姜氏为叔段请求这样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显然另有
所图，郑庄公当然不会同意。“焉”，指示代词兼语气词。所谓语气词，是说它处
在句尾，有表语气的作用，相当于“啊”；所谓指示代词，是说它含有“于此”或“于
是”的意思，也就是“在这里”的意思。“唯命”，只要您吩咐；一说，是“唯命是听”

的省略。）姜氏又请求京这个地方，庄公就让叔段居住在那里，老百姓就称叔段为
“京城大叔”。（“使居之”应该看作是“使之居之”的紧缩，第一个“之”在语法上叫
做“兼语”。第二个“之”是指示代词，这儿，指京邑。“谓之‘京城大叔’”是一个双
宾语的句子，“之”是间接宾语、近宾语，“京城大叔”是直接宾语、远宾语。“京城
大叔”的“大”读狋à犻，意为最大。）［课文第一段说郑庄公与母亲姜氏、弟弟段之间
矛盾的起因。］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
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
待之。”

【串讲】大夫祭仲说：“大城市的城墙超过三百立方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周
朝先王的制度是，大城市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城市的城墙不能
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城市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现在京邑不符
合规定，不是先王的制度，您将会忍受不了这种违法行为的冲击。”（“都城”的
“都”指都会，大城市；“城”指城墙。古代诸侯国的国都应为九百立方丈，即三百
雉。“参国之一”，原意是说三分国都的一份，“参”是数词活用为动词。“度”，法
度，这里活用为动词。“君将不堪”，是说违法的先例一开，以后不合法度的事情
将接踵而至，直接威胁到郑庄公的统治权。）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能避开这
个祸害呢？”（“之”，指示代词，这样。“焉”，疑问代词，怎么，怎样。“辟”，“避”的
古字。）祭仲回答说：“姜氏有什么满足的！不如早一点给他安排个地方，不要让
他滋长蔓延。蔓延开了，就很难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铲除干净，何况是
您受宠爱的弟弟呢？”（“厌”，满足。此字本来就写作“猒”，左上角是“甘”，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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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肉”，意为狗吃肉而觉甘美，于是满足了。后来添加了声符“厂”，以后又为厌
足义造了后起本字“饜”，简化字写作“餍”。“何厌之有”就是“有何厌”，用“之”帮
助的宾语提前现象。有人认为“何厌之有”就是“何有厌”，意思是哪里会有满足，

这种解释不对。“无”通“毋”，不要。“为之所”是双宾语的句子，“为”是动词，
“之”是第三人称代词充当间接宾语，“所”是直接宾语。）庄公说：“多做不合礼义
的事情，一定会自己摔跟头，您姑且等待这一天吧！”（“毙”的本义是倒下，不是死
亡。字本作“獘”，《说文》：“獘，顿仆也。从犬，敝声。《春秋传》曰：‘与犬，犬獘。’
斃，獘或从死。”以后“獘”引申出死亡义，本义逐渐不用，字也为异体字“斃”所代
替。《左传》中“毙”的用例共２３次，大多与死无关。《左传·定公八年》：“颜高夺
人弱弓，籍丘子击之，与一人俱毙。偃，且射子，中颊，殪。”颜高虽然跟另外
一人“俱毙”，但后来又射击籍丘子，可见他并没有死。）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
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
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

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串讲】不久，共叔段让西部边界的城市和北部边界的城市两属于自己。
（“两属”是指既从属于庄公，又从属于叔段。）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属
的情况，您将拿这件事怎么办？如果想把郑国交给叔段，我就请求去侍奉他；如
果不想交给他，就请你除掉他，不要使民众生出违背之心。”（“若之何”，“若”是动
词，“何”是疑问代词，“之”是指示代词。“无”通“毋”，不要；“生”，使动用法。）庄
公说：“不用，他将自己赶上灾难。”（“庸”通“用”。“及”，古文字是后面的人的手
抓住了前面的人象形，意为赶上；这里“自及”是自取灭亡的意思。）
叔段又收取原来两属的城市，把它们作为纯属自己的城市，这样一直扩张到

了廪延。（“以为”即“以之为”，把它们作为。）子封说：“可以了。土地扩大了，将
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子封就是公子吕。）庄公说：“他做事情不仁义，对兄长不亲
近，百姓不会归附他，土地扩大了也将会垮台。”（译文把“不义”和“不暱”作为并
列关系。“不义不暱”另一种解释是：他做事情不仁义，百姓不会亲近他。这是把
“不义”和“不暱”看作假设关系。）［课文第二段说共叔段有野心，但庄公以尊母为
名，不加教育制止，等待消灭共叔段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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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
“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
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
“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
奔”，難之也。

【串讲】共叔段修筑城墙，聚集百姓，整治铠甲和兵器，准备好步兵和战车，将
要偷袭国都郑。夫人姜氏将要偷偷地为他打开城门。（“完”和“聚”是两件事；
“乘”读狊犺è狀ɡ，兵车。“袭”，偷袭。《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
无曰侵，轻曰袭。”正式的战争，有正当理由的战争，就会鸣金击鼓地出兵，这叫做
“伐”；无正当理由，不宣而战，就不会鸣金击鼓，这叫做“侵”；偷偷地、轻装快速攻
取，就叫做“袭”。“启”，为动用法，为……启。郑国的首都也叫“郑”。）郑庄公听
说了他们起兵的日期，说：“可以了！”于是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去讨伐京邑。
（春秋时代以车战为主，所以说“帅车二百乘”。“其”，第三人称代词，他们的。
“命子封……”是一个兼语结构，也叫兼语词组，“子封”既是动词“命”的宾语，又
是下面“帅车……”和“伐京”的主语。“以”，并列连词，表示后一个动作是前一个
动作的目的或者结果，这里是目的。）京邑的百姓背叛了叔段，叔段逃到了鄢这个
地方，庄公又到鄢地讨伐他。鲁隐公元年五月辛丑这一天，叔段出逃到了共国。
（“诸”是“之于”的合音字，也就是“之”的声母加上“于”的韵母和声调，合成“诸”

字的读音。当然这是古音，今音不很切合，参课本第四章音韵部分。“伐诸鄢”就
是“伐之于鄢”，“之”指叔段。“辛丑”，古代用干支记日，天干十个字和地支十二
个字轮流各取一字来记录。“共”读ɡō狀ɡ，共国。）《春秋经》上说：“郑伯克段于
鄢。”在这句话中，叔段不像个弟弟，所以不称他为“弟”；郑庄公和共叔段的关系
像两个国君一样，所以使用了“克”这个词；称郑庄公为“郑伯”，这是批评他作为
兄长却没有对弟弟进行教育，指出这其实正是庄公的本意；而不说“叔段出奔”，

这是责难郑庄公啊。（《春秋经》有所谓“春秋笔法”，讲究微言大义，“郑伯克段于
鄢”短短六个字却包含了很多言外之意。“不弟”之“弟”用如动词，遵奉为弟之
道。一说“弟”读为狋ì，也就是后来的“悌”字，“不弟”意为不尊敬兄长，亦通。“郑
伯”之“伯”是庄公的爵位，这里称“郑伯”而不称庄公为“兄”，另有深意。“讥”在
古代不是讥讽，也不是讥笑，而是委婉地讽刺。《战国策·齐策》：“群臣吏民，能
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
受下赏。”从这里可以看出，“谤”是公开指责，“讥”是微言讽刺。古汉语中另外有
一个“诽”字，也不是诽谤，而是背后批评指责。“难”读去声，动词。《左传》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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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一词，大多出奔之人有罪过；这里不用“出奔”，表明庄公也有罪过。）［课文第
三段说共叔段发动政变，郑庄公乘机消灭之。］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
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
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
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
泄。”遂爲母子如初。

【串讲】于是庄公把姜氏放逐到了城颍，并向她发誓说：“不到黄泉，我们就不
要见面了！”不久，他又为这事后悔了。（“誓之”的“誓”，为动用法，意为“向……
发誓”；“之”第三人称代词，指姜氏。“黄泉”，上古时候人们认为，人死后就到了
地下的黄泉。“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谓两人死后再见面。“悔之”，动宾结构，
“之”指放逐姜氏一事。）颍考叔是颍谷地方管理边疆的官员，听说了这件事，就准
备了一些礼物献给庄公。（“有献于公”，直译是“有东西献给庄公”，“有”后面省
略了一个宾语。）庄公赏给他食物。颍考叔吃的时候把肉放在一旁。庄公问他，
他回答说：“我有一个母亲，平时都吃我准备的食物，还没有尝过国君的肉羹。请
允许我把这个肉羹送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送，我却没有！”（“赐之食”是双
宾语句，“之”指颍考叔。“公问之”的“之”是指示代词，指食舍肉这件事。“请以
遗之”的“以”，介词，用、拿、把，后面省略了介词宾语“之”；“遗之”的“之”是第三
人称代词，她。）颍考叔说：“冒昧地问一下，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庄公告诉他自己
没有母亲的缘故，并且告诉他自己的后悔心情。（“敢”，谦敬副词。“何谓”就是
“谓何”，说什么。“语之故”、“告之悔”都是双宾语的句子。）颍考叔回答说：“您在
这件事上忧虑什么呢？如果挖地一直挖到地下的泉水，凿成一个隧道，然后你们
母子互相见面，难道谁会说不是这样呢？”庄公听从了他。（“何患”就是“患何”，
疑问句代词宾语前置。“焉”，指示代词兼语气词，所以译文有“在这件事上”一
语。“及”，赶上，够到。“隧”，名词用作动词，挖隧道。“其”，语气词，表示反问。
“然”，指示代词，这样，指“不及黄泉，无相见”。）庄公一边走进隧道，一边赋诗：
“这大隧道之中，那快乐的心情啊多么美好融洽！”姜氏一边走出隧道，一边赋诗：
“这大隧道之外，那快乐的心情啊多么美好欢畅！”于是恢复母子关系，和睦相处
就像从前一样。（“入而赋”、“出而赋”的“而”，并列连词，分别连接两个动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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